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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环评〔2022〕14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准东露天矿采场原煤运输提升系统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国能新疆准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准东露天矿采场原煤运输提升系统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申请材料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国能新疆准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准东露天矿采场东帮煤层底板之上，中心地理坐标为：E89°8′44.096"，N44°49′42.257"，项目为扩建项目，拟建一级半移动式破碎站2套（5000t/h），转载站3个，带式输送栈桥3条(长度1960m）。配套建设驱动机房、集控系统、供水系统和配电系统等。项目总占地面积为17320㎡，总投资约2058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9.5万元，占总投资的0.34%。
根据乌鲁木齐湘永丽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表》评价结论，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要求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必须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所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做好以下工作：
施工期：（一）落实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对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需采取封闭、遮盖、洒水等措施降尘。对于施工场地进行定期洒水降尘，作业面要保持一定湿度。遇大风易产生扬尘时，施工单位暂停土方开挖，采取覆盖防尘网、洒水等措施降低扬尘。施工过程中运输车辆限制车速，运输车辆加盖蓬布，严禁在运输中抛撒引起扬尘，施工现场主要道路、材料堆放场地、露天加工场地应根据用途进行硬化，适时适量洒水，同时控制车速，以减小道路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二）落实废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废水集中收集后依托现有工程矿坑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回用于矿区绿化、地面洒水降尘，不外排。生活污水依托矿区内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处理，不外排。
（三）落实噪声环境保护措施：合理选择施工机械、施工方法，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在施工过程中，经常对施工设备进行维修保养，避免由于设备性能减退而使噪声增加。保证施工期各项施工活动产生的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限值要求。
（四）落实固废环境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如废钢筋、绑扎丝、废管材等，分类收集后堆放于指定地点，由施工方统一清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送至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置，禁止随意丢弃。
营运期：（一）落实大气环境保护措施：生产期间确保各项环保设施正常运行，袋式输送栈桥走廊采用全封闭式结构，落料点设无动力除尘装置，转载站设超声雾化型+惯性沉降除尘系统，机头设抑尘帘、喷雾喷头；破碎站设密闭式集尘罩和除尘器、喷淋设施、移动式喷雾车。确保无组织粉尘排放浓度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限值要求。
（二）落实噪声环境保护措施：加强管理，文明生产，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生产工序。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限值要求。
（三）落实固废环境保护措施：项目废润滑油依托矿区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矿坑水处理站产生的煤泥定期清理，掺入原煤中外售。
三、项目建设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污染防治措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止生态破坏措施发生重大变动，须报我局重新审批。自环评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工程满5年未开工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批。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2022年4月20日












抄送：昌吉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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